附件3
学生分会主要学生干部竞聘评分

实施细则

    一、综合能力考查（总成绩的30%）

1、评委组成：上一届学生分会主席团、素拓部部长、心理联合会会长、公益服务部部长。

2、考查方面：竞选者的平时工作表现（40分），以及对竞聘演讲中的举止仪表（20分）、语言表达（20分）、问题回答（20分）方面的评价。

3、分数合成：各评委对综合能力考查打分平均之后，乘以30%，换算之后作为该竞聘者综合能力考查的得分。

二、民主测评（总成绩的30%）

竞聘者个人的支持率（得票数/参与投票人数）作为总成绩的30%，换算之后作为民主测评的得分。

组织考察（总成绩的40%）

1、考察方面：竞聘同学的思想道德品质（20分）、学习成绩（20分）、工作能力（20分）、并综合竞聘演讲环节的表现方面（40分）进行评价。

2、分数合成：各评委对组织考查打分平均之后，乘以40%，换算之后作为该竞聘者组织考查的得分。

四、总成绩的合成

总分=综合能力考查得分+民主测评得分+组织考察得分

五、确定入围（拟录用人员）名单的程序

主席团：竞选主席团的人员总成绩最高的为学院学生分会主席；副主席按照招聘计划根据总成绩从高到底逐一录取。

各部门：竞选同一部门的，总成绩最高的为部长，副部长按照招聘计划根据总成绩从高到底逐一录取（学术实践部、传媒部、公益服务部部长需学院团委综合研究决定）。

各工作组：竞选同一工作组（包括网络工作室、《扬帆》编辑部、心理联合会）的，总成绩最高的为组长，副组长按照招聘计划根据总成绩从高到底逐一录取。

另：对落选人员，结合本人意愿和招聘计划进行调剂

